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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航運行政 
科  目：航港法規概要 

喬新老師 
一、依據我國船員法第 15 條規定，雇用人應於船上備置之有關法令規章有那些？若雇用人違反

此規定時將遭遇何種懲處？(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船員法第 15 條只有一條稱雇用人應於船上備置有關法令規章之規定，可是命

題老師要同學寫出要放哪些法令規章在船上時，沒有來得及背到船上法令規章必要藥品及醫

療設備備置標準時，建議同學把自己念過的航政法規課程內容統統寫上去，因此航業法、商

港法、海商法…等國內法統統寫上去之後，再來寫 UNCLOS、SOLAS、STCW、MARPOL、
LL 等國際公約……，至於行政處分只能各憑記憶盡量作答吧。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船員法第 15 條、第 81 條、船上法令規章必要藥品及醫療設備

備置標準第 2 條 
【擬答】 
雇用人應於船上備置法令規定: 
雇用人應於船上備置法令規章說明如下：船員法第 15 條第 1 項：「雇用人應於船上備置有關

法令規章、必要之藥品及醫療設備｣。第 2 項：「前項備置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爰主管

機關依上開船員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訂有「船上法令規章必要藥品及醫療設備備置標準｣，

前開標準對於船舶應置法令規章說明如下(船上法令規章必要藥品及醫療設備備置標準第 2 條

參見)： 
國內法規部分：船員法、船舶法、海商法、商港法、海洋污染防制法、勞基法、勞工安

全衛生相關法規。 
國際公約部分：1978 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1982 年國際海洋法公

約、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船舶噸位丈量國際公約、國際載

重線公約。 
其他國際規則等：國際船舶載重線勘劃規則、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港口國航行水道、航

道規則、其他依法令或經指定應備置之規章。 
雇用人違反規定之處分:依據船員法第 84 條第 1 項：「雇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

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處有關船舶三十日以下之停航：一、違反……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雇用人如若違反上開規定依法應由航政主管機關視情節輕重裁處新臺

幣 6 萬元~30 萬元罰鍰並得處該船舶 30 日以下之停航等處分之。 

※參考資料來源：喬新（2021），航港法規習上課講義，未出版，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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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我國航路標識條例規定，請說明該條例所規範之有關航船布告之發布時機、航行船舶及

任何人之禁止行為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第一小題可以參考 109 年高考三級：航港法規之「我國為提升船舶航行安

全，設置、監督及管理各種航路標識，特制定航路標識條例。請述明以下定義：……航船布

告」作答，至於違反者之行政處分只能請同學各憑記憶盡量作答吧之。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航路標識條例第 3 條、第 9 條 
【擬答】 
航船布告發布時機說明如下：航路標識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航政機關受前項通知(案，係

航路標識設置或維管機關辦理航路標識設置[維管、變更或移除]應通知航政機關之規定)
後，應發布航船布告，周知往來船舶」。 
航行船舶及任何人禁止行為說明(航路標識條例第 9 條參見)如下: 
航行船舶不得為下列行為： 
繫泊於航路標識。但經航政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未依前條公告之航道規定航行。 
任何人不得為下列行為： 
破壞、移轉、攀登或遮蔽航路標識。 
變更航路標識之性質。 
使用易於淆亂航路標識之燈光或警號。 
占用流失之航路標識。 
其他影響航路標識功能之行為。 

※參考資料來源：喬新（2021），航港法規習上課講義，未出版，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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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強化港區防疫能力，針對進入我國國際港埠之船舶，應檢具那些資料，向檢疫單位完成進入港埠檢

疫手續？若有何種情形之一者，應即接受登船檢疫？(25分) 

《考題難易》★★★★★：非常困難 
《破題關鍵》：嚴格說起來，港埠檢疫規則係屬衛生福利部之法令，並非屬於航政主管機關或

交通部之法令，合先敘明，其屬衛生行政或衛生技術及防疫官員之專長，若把 CIQS 的專業統

統放在航港法規的同學考券上，未免負擔也太大了吧，基本上全國航運行政的考生跟根本沒

有讀過，同學就盡量發揮作答之。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港埠檢疫規則第 10 條、第 13 條 
【擬答】 
進港檢疫申報資料(港埠檢疫規則第 10 條)：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應檢具下列資

料，向檢疫單位完成進入港埠檢疫手續： 
海事衛生聲明書。 
航程表。 
船舶衛生證明書。 
其他檢疫必要之資料。 
惟總噸 500 以下遊艇、無動力駁船、遠洋漁船以外之漁船均得免檢具前項第 1 款至第 3 款

資料。 
登船檢疫時機與規定：(港埠檢疫規則第 13 條)：自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接受登船檢疫： 
抵達前 30 日內船舶上有人員死亡、不明原因之動物死亡或傳染病病人。 
未依規定申請或未通過檢疫審查。 
未依規定懸掛防鼠盾，於港埠泊岸期間經勸導仍未改善。 
其他有檢疫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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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我國船舶登記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航政主管機關應設置那九大類簿冊？若某艘新建船

舶初次申請登記所有權時，應記載那些事項於申請書船舶標示欄內？(25 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當命題老師在 2021 年的考卷上，要求同學寫出民國七零年代的規定-航政主管

機關設置船舶登記的九大簿冊，在已經是資通電(ICT)科技應用、數位資訊的我的 e 政府年

代，本題的紙本規定明顯偏離現實，同學可以假想一下在自己還沒有出生前，那個時候的政

府有很多的表(簿)冊，所有的事項都用原子筆用人工慢慢地寫在登記簿上，難怪我國籍船舶

flag out 越來越嚴重，本題就請同學盡量發揮吧。另外船舶重要登記數據亦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船舶登記法第 36 條、船舶登記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36 條 
【擬答】 

以下謹酌參船舶登記法暨其施行細則說明如下: 
船舶登記簿冊種類：航政主管機關應設置下列簿冊：(船舶登記法施行細則第 7 條) 
船舶登記簿。 
船舶登記索引簿。 
船舶特別登記簿。 
船舶回復登記簿。 
船舶所有人名簿。 
船舶補充登記簿。 
印鑑簿。 
登記費收入簿。 
登記費收據存根簿。 
初次申請登記所有權記載事項：初次申請登記所有權時航政主管機關，應記載下列事項於

申請書船舶標示欄內(船舶登記法第 36 條與船舶登記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參見)： 
船舶之種類及名稱。 
自國外取得者，其取得國籍之年、月、日。 
船質。 
總噸位。 
淨噸位。 
建造完成之年、月、日。 
主機之種類、數目及馬力。 
推進器之種類及其數目。 
非動力船舶，除載明前項第 1 款至第 6 款外，如係帆船，應載明帆桅數目。 

※參考資料來源：喬新（2021），航港法規習上課講義，未出版，臺北市。 


